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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编《馆陶县志》历经十五个春秋，经过编纂者的辛勤笔耕，终

于付梓问世。这是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，是全县人民的一

件大喜事。

馆陶自西汉平帝二年建县至今已近二千年。在历史变革中，馆陶

人民为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尤其是近

代，馆陶人民反抗压迫，抵御外寇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不畏强暴，

英勇斗争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，．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

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

下，馆陶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后，拨乱反正，继往开来，认真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

针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改革开放，团结奋进，勇于拼搏，经济得

到迅速发展，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。

新编《馆陶县志》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

导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真实、系统地再现

了历史原貌，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馆陶

人民创造的辉煌业绩，详细记述了近年来馆陶县在政治、经济、文

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。同时也如实地记述了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

挫折，起到了“存史、资政、教化刀的作用。

史为国鉴，志为郡鉴。新编《馆陶县志》是全县干部群众贯彻执

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依据和借鉴，是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

义和热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。我们深信，通过研究馆陶的过去和现

在，认识馆陶的历史和现状，一定会更加热爱馆陶，为繁荣和振兴

馆陶，做出新的贡献。

中共馆陶县委书记 程。墨冬
1 9 9 8年1 0月1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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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二

新编《馆陶县志》历经六届政府、十五个寒暑，终于出版问世，

这是馆陶县人民一件可庆可贺的大事。

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为历代王朝所重视。馆陶县

修志始于明朝万历四年，清朝康熙、乾隆、光绪及民国期间，均进

行了续修。由于历史的局限，编修者拘囿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

见和时代影响，均不能全面、真实、客观的反映历史。

《馆陶县志》从编写到完成，充分发挥了编写人员的积极作用和

创造精神，他们以自己的“决心、信心、恒心”对付修志工作的“艰

苦、辛苦、清苦”，加班加点，埋头苦干，甘当无名英雄。老同志利

用多年积累的可贵资料，认真编写，严格把关；新同志虽阅历浅i

经验少，但刻苦学习，主动承担大量的工作；兼职人员正确处理日

常工作和修志工作的关系，按时完成自己的编写任务。在各界人士

的大力帮助下，《馆陶县志》终于脱稿，其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。

新编《馆陶县志》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

导，尊重历史，服务于未来为原则，详今略古，广采博收，翔实地

记载了馆陶自汉建县以来的兴衰荣枯，人更物移，纵情地讴歌了馆

陶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英雄业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

大成就，对激励今人和启迪后生，在这片热土上，坚定不移地走社

会主义道路，为建设繁荣富庶的馆陶而奋斗，将发挥其积极作用和

特殊功能。新编《馆陶县志》的体例以志为主，述、记、传、表、

录诸志体并举，以类系事，横列纵述，纵横结合，重在记叙，设2 5

篇1 1 3章3 9 6节，成书1 30余万字，并附有用现代化技术制作的图

照，使全书珠联璧合，和谐统一。尽管难免纰漏，毕竟瑕不掩瑜。

值此出版之际，我谨向全体编辑人员和所有为志书作出贡献的单

位及专家、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馆陶县人民政府具长

1 9 9 8年1 2月2



凡 例

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坚持实事求是的

思想路线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全面真实地反映自然和

社会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一般上溯建制之始或事物发端，下限1 996年，个别相关联事物

至搁笔止。详今略古。

三、本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，纵贯古今，布陈百业，横排竖写，．秉笔直

书。运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七种体裁，以志为主。采用篇、章、

节、目的结构形式，设25篇1 1 3章396节。

四、本志按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要求统一全书体例、语言、．文字。首设《概

述》、《大事记》，志末设附录。

五、本志历史纪年、地理名称、机关、官职等，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>---j惯

称呼，历史纪年注明公元，地理名称注明今地。

六、本志数字、计量单位均按1 987年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
等七个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执行。建国前用

原计量单位，必要时换成公制加以括注。建国后按1 985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计量法》的规定使用。

七、《人物篇》列传、表、录，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物入传，有重大

贡献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。

八，解放前，后，以1 945年7月28日馆陶县全境解放为界；建国前，

后，以1 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。

九、本志原则按现行区域记述，部分内容按1 964年底区划前区域记述，

按类归并，事以类从。

十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、地(市)、县档案馆(室)、旧县(府)志、

新编专业志、党史、文史、地名资料、会议记录、统计资料、图(照)片和收

集到的家谱、地契、口碑、实物以及社会各界提供的有关资料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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